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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2021年军队院校招生体检面试安排表

	序号
	时间
	参检考生范围
	联系人
	报到时间

	1
	6月30日
	长沙地区考生（浏阳除外）
	长沙：吕  勇 17807313163
衡阳：申俊超 15573471555
株洲：汤  鹏 18673391927
湘潭：胡  滨 17700228824
郴州：殷安谊 17576813529
永州：肖水水 18821999977
邵阳：曾昭芳18573986887
怀化：王  宏 13034869011
常德：毛培文 18173691181
益阳：陈国强 18820092256
湘西：王吉文 17877778899
岳阳：钟耀庭 13327300003
娄底：谭海根 18570527199
张家界：廖其幸18874498333
	考生于当日6时30分前，到达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礼堂报到

	2
	7月1日
	长沙浏阳，株洲、湘潭、怀化、娄底地区考生
	
	考生提前一天到达长沙，体检当日6时30分前到达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礼堂报到

	3
	7月2日
	常德、永州地区考生
	
	

	4
	7月3日
	湘西、邵阳、衡阳地区考生
	
	

	5
	7月4日
	岳阳、益阳、郴州、张家界地区考生
	
	

	注意事项
	1.考生报到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高考《准考证》、3张一寸同底免冠照片、纸质版健康码和行程码（彩印）；

2.参加体格检查的抽血、B超等项目检查前须空腹；不得佩戴项链和玉佩；不得穿着胸前有金属饰物或粘胶图案的衣服；女生着运动型内衣（没有钢圈和金属内扣），不穿长裙、连衣裙；

3.考生食宿由各单位带队干部、老师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4.考生须提前与所在地区负责招生的干部进行联系，确认体检面试报到、开始时间和地点，以免漏检；

5.体检结果于体检结束后次日进行公示，考生与家长如有异议，可向申诉复议组提出复查申请（可复查的项目按照体检医院有关规定执行），复查截止时间为7月5日12时；

6.体检面试时间安排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7.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洪山桥1号。


体检和面试基本流程
一、确定人员

6月29日，划定全省军检分数线，确定参加军检人员名单，县人武部协助学校通知参检考生按时参加军检。

二、组织报到

考生按照通知要求，于体检当日6:30前到921医院礼堂报到，经工作人员防疫检查、核对考生身份证和准考证后进入待检区。
三、现场编组

现场指挥员按10至20人一组进行编组，编组后由引导员带领该组考生前往候检区等待。

四、体检面试
为加快体检面试进程，根据现场指挥员统一调度，可以多组考生同时进场。体检、面试、心理测试交叉进行。
五、申诉和复议

体检复议组由省军区招生办、省教育考试院、921医院各1名负责人组成，负责对有争议的体检结论进行复议。考生可现场或于6月30日至7月4日下午15：00-17:00，到军招体检主检区一楼填写并提交复议申请表，由体检复议组根据规定组织复议，复议结论为最终结论。对已签字确认的病史和可通过服用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影响检查结果的项目不予复议，初检结论即最终结论。裸眼视力未达到4.5或4.9的考生，可现场申请复查，体检结束后不接受复议。
面试现场设面试复议组，由省军区招生办、省教育考试院和面试组各1名负责人组成，负责对有争议的面试结果进行复议，复议结论为最终结论。
心理测试的结构性访谈环节不接受复议。

六、结论查询

体格检查各项结果（辅助性检查除外）和面试结论均当场告知考生本人，对当场不能作出结论的血常规、尿液、血清艾滋病毒抗体等体格检查项目，将在2日内公示。考生体检结果可到921医院体检结果公示区查看，也可通过“湖南考试招生”“湖南招考”微信公众号查询（湖南招考-志愿百科-高招最新资讯）。

　　
考生体检注意事项

一、体检注意事项：

1.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3张一寸同底免冠照片、纸质版健康码和行程码（彩印），经核实身份后方能参加体检。 

2.体检前三天需充分休息，保持清淡饮食，不要进食油腻食物，严禁饮酒（含酒精饮料），避免剧烈运动；体检当日晨起需空腹，抽血、B超检查后方可进食。

    3.体检前一天，请洗浴并作好个人清洁卫生。检查当天着便于脱下的服装，不得佩戴项链和玉佩，不得穿着胸前有金属饰物或粘胶图案的衣服；女性勿穿有金属扣子、钢圈的内衣裤，勿穿长裙、连衣裙。

4.以往有晕血、晕针症状的，应提前报告引导员，确保安全。

5.视力需矫正达到4.9的考生，可携带个人自用框架眼镜，便于体检时检测矫正视力。

6.所有体检和面试项目完毕后，需经引导员确认方可离开体检区。考生一旦离开体检区，严禁再次进入体检区域。

    二、纪律要求

    1.考生必须按指定时间地点报到，不得迟到。

    2.考生不得携带通讯工具进入体检区，考生在体检过程中使用通讯工具的视为舞弊。

3.考生必须服从引导员指挥，体检作弊、扰乱体检秩序的，一律取消体检资格。
三、疫情防控要求

考生参加军检面试需测量体温、核验健康码，全程应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军检前15日内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活动史、出现过发热咳嗽等症状、健康码为非绿色的考生需提供3日内核酸检测报告。军检面试当日体温超过37.3度的考生在排除新冠肺炎后方可安排体检。
《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

工作实施细则》摘录

第二十二条  面试工作由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积极配合。

第二十三条  面试工作人员从军队院校、驻普通高校选培办等单位选派，必要时也可以从省军区抽调人员。派出单位应当挑选公道正派、责任心强的干部参加，并在派出前组织培训，熟练掌握面试的标准、程序、内容、方法和有关规定。面试工作人员由省军区统一负责日常管理。

第二十四条  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和省军区招生办公室根据考生志愿，共同确定各院校的面试体检控制线，参加面试考生的数量原则上不低于各院校招生计划的3-4倍，一本线以上的考生原则上全部参加面试。如一本院校第一志愿一本线上考生数量不足3-4倍的，面试体检控制分数线可以适当降低，但不得低于二本线。

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应当及时向省军区、军队院校提供考生志愿信息以及参加面试的考生名单，会同省军区招生办公室通知考生参加面试。

第二十五条  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应当对面试工作人员统一编组，每组2-3人，并指定负责人，面试组人员共同面试考生，面试结论由各组负责人签字。面试现场设立复议组，由省军区、地方招生部门和院校各1名干部组成，负责对有争议的面试结果进行复议。

第二十六条  面试主要考察了解考生的报考动机、形象气质、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基本素质。

报考动机，主要是了解考生报考军校的目的。

形象气质，主要是查看考生的体型、外貌和精神状态。

逻辑思维，主要是考察考生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

语言表达，主要是考察考生语言表达的能力。

第二十七条  面试通常采取目测、口令调整和语言交流等方法进行。

目测，主要通过观察，对考生的形象气质、行为举止进行评定。

口令调整，考生按照面试工作人员下达的口令做动作，主要测评考生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反应能力。

语言交流，通过针对性的提问与考生进行交流，了解考生的报考动机和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

第二十八条  面试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合格：

（一）报考动机不端正。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思想信念不坚定，缺乏经受军校和部队严格训练、管理的思想准备；

（二）语言表达能力差。吐字不清，词不达意，或有明显生理性口吃；

（三）形象气质差。五官有明显缺陷，体形不匀称，外在仪表和内在气质明显不适应从事军人职业；

（四）逻辑思维能力差。思路不清，思维不连贯；

（五）行为反应能力差。反应迟钝，动作不灵活、不协调。

（六）其他方面明显不符合军队院校招生要求的。

第二十九条  面试工作人员应当将面试结果当场告知考生。考生对面试结果有异议并提出复议申请的，由面试复议组进行复议，并将复议结果告知考生。复议结果为最终结论。

第三十条  面试现场实行封闭式管理，除面试工作人员和考生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入内。面试工作人员应当做到军容整洁，举止得体，态度和蔼热情，语言文明规范，不得将手机等通信设备带入面试现场。

